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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却被告侵权”后，
摄影师戴建峰起诉视觉中国，再次引发公众
对图片代理维权的关注，有人说这次视觉中
国“维权踢到铁板”了。

舆情沸腾背后，折射了大众对“过度维
权”的愤怒。诚然，正当维权主张自身合法权
益，天经地义，对于提高大众版权意识有着积
极意义，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钓鱼维权、碰瓷
维权的滥诉行为，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拖累
了司法效率，引发公众反感。业界呼吁，应多
方合力规范图片版权市场，遇到滥诉，被告应
积极反诉，净化行业生态。

版权“钓鱼维权”套路深

两张高度相似的摄影作品，分属两个著
作权人，其中一张借助央媒的流量广为传播，
另一张则用来发起海量侵权诉讼获利，这是
版权“钓鱼维权”的套路之一。

王江（化名）是某传媒机构版权部的员
工，前不久，他收到了东莞某知识产权服务公
司的起诉状，称他所在的媒体微信公众号转
载了一篇某央媒的文章，文中一张摄影作品
侵权，要求赔偿1万元。

与王江有交流的另一家传媒机构近期也
收到了法院传票，经历大致相同：都是因为转
载了央媒的文章，都因内文中的摄影作品侵
权；都不是作者本人起诉，原告是辗转几手获
得版权授权的第三方；版权转让文件都是近
期签署的，而所起诉的转载行为则发生在 2
年前或者更早；原告开出的和解条件，都指向
让被告购买图库的图片。

记者对比两家机构的起诉材料发现，原
告都是付费获得了相关图片的全部著作权权
利，授权范围包括溯及过往侵权行为的追诉
权。乍一看，原告似乎确实具有起诉资格。
然而，在放大了原告拥有权利的图片与被告
转载的图片对比之后，发现两张图片高度相
似，但并非同一张。

为什么会出现两张相似的图片？随着调
查的深入，一种在图片和摄影作品侵权诉讼
中流行的版权“钓鱼维权”套路逐渐清晰。

第一步，钓鱼者监测并锁定大型央媒发
布过的图片。大型媒体平台拥有强大的传播
力，发布过的图片经常被地方媒体、自媒体以
及其他商业主体转载或者引用。钓鱼者以此
为“鱼塘”养鱼，通过长期定向的监测，掌握大
量的涉侵权线索。

第二步，根据涉侵权线索，找到图片的原
作者，付费购入相关图片版权。但由于央媒
的版权意识较高，发布图片时通常会从作者
或版权方获得授权，因此第三方公司转而从
作者手中购买高度相似图片的版权。图片维
权市场上的“真假李逵”由此而来。

第三步，以假乱真，发起诉讼，通过判决
或者和解赔偿、销售图片来实现“钓鱼”变现。

显然，王江和很多同行都遭遇了版权钓
鱼。“如果不是发现（相似图片）这个瑕疵，我
们很可能被套路。”一家传媒机构人士表示。

央媒、大型媒体为版权钓鱼者提供了绝
佳的“鱼塘”，除此之外，互联网上一些“免费”
的图片素材网站，也暗藏“钓鱼”——使用者
在下载图片的瞬间，已经被记录。

“在这里，有人负责钓鱼，有人负责买图，
有人负责维权，有一条分工明确的流水线。”
一位摄影师对记者表示。

记者获得的一份起诉书显示，原告在还
没有成为摄影作品著作权利人时，就先固定
了“侵权”的证据。原告何以能做到先锁定证
据，再“精准”地买到这张图？原来，在侵权市
场，图片的监测、购买、诉讼、销售的背后，有
一套信息高度共享的机制。

维权，还是碰瓷？

作为一家较为知名的传媒机构，近年王
江所在公司已经十分注重版权的授权使用，
但每年还会收到一些律师函、诉状。这些起
诉书中，哪些是真正代表著作权人主张权利
的正常维权，哪些是不具备维权资格的主体
在碰瓷？为了甄别这些“李逵”，王江常需要
审核每一份起诉材料，让对方反复补充证据，
为此投入不少精力。

相比被告的被动和忙乱，原告的工作则
是标准化、批量化。

以前述东莞公司为例，天眼查显示，该公

司2022年刚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作为原
告，该公司已有68条涉诉信息，大多数以“侵
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案由；北京某影像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曾以类似案由起诉他人
或公司超过 1 万次；北京某创意图片有限公
司，以同类案由起诉他人或公司超5000次。

近期戴建峰与视觉中国的纠纷让代理维
权再次引发关注。其中的核心争议便是，维
权主体所获得的图片著作权的授权转让链条
是否清晰？代理维权公司是否是合格的维权
主体？是否存在扩大维权范围、碰瓷式维权
的情况？

代理维权本身并无不妥，但如果代理方
所拥有的授权文件存在瑕疵，便涉嫌“碰瓷”
了。尤其是针对相似图片进行的“张冠李戴”
式维权，被告不易发现其中玄妙，碰瓷则更容
易得逞。

为什么摄影作品、图片版权领域成为了
侵权和维权乱象的高发地带？

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李丝
芮告诉记者，版权也称著作权，共包含十七项

权利，其中署名权、修改权等四项是不可转让
的人身权，剩下的十三项均是可以分拆转让
的财产权。

她说：“实践中，著作权人可能出现仅转
让某一项或者几项权利的情况，导致授权的
种类非常复杂。原告到底是不是相关权利的
所有者、是不是合格的起诉主体，均要看合同
具体约定；如果发生多次转让的，还要追溯前
面的转让合同，只有每一次转让轨迹都足够
清晰，才能判断谁是合格的维权主体。”

在复杂的授权关系背后，维权公司打着
著作权人的名义，擅自扩大维权范围，甚至用
碰瓷式维权来讹诈作品使用方的情况时有发
生。

维权产业里的“天价图片”

3张照片，17万元成交。2021年9月，余
静（化名）从某版权交易中心购买了上述图
片，并获得了发票。

这 3 张摄影图片，内容是城市高楼建筑
和水果，表面看起来并无特殊拍摄难度和不

同凡响的艺术独创性，为何能卖出“天价”？
“图片不值钱，被侵权的图片才值钱。”上

述摄影师对记者道出了图片市场定价的“真
谛”。

购图后一周，余静将这 3 张图片的经营
管理及维权事宜委托给了湖南某文化传媒集
团。4个月后，这3张图片出现在了该公司对
全国各地“侵权者”的起诉书中。

记者以咨询为由联系出售这3张照片的
版权交易中心，对方表示，一张图片卖出数万
元，理论上是可能的。“维权线索本身不能卖，
图片的定价，我们有自己的评估体系，具体要
看图片的情况。”

记者联系了湖南一家以版权维权业务闻
名的律所，一位张姓律师表示，“合作方式很
灵活，要先看看你的图片有没有‘搞头’。”

某从事版权维权监测的人士解释了“搞
头”的内涵：图片的价格并非只看图片的销售
收益，更重要的是维权收益。图片是否被广
泛传播，找侵权对象的难易程度，侵权公司体
量的大小，维权后获得赔偿所耗费的时长等
等，均是判断图片价值的重要因素。

据记者调查，一家图库或者拥有图片版
权资源的公司，联合一家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再找一家律所合作，便可以开始图片维权的

“生意”。根据分工，图库公司在全网寻找侵
权线索，并购买图片；知识产权服务公司从图
片公司处获得授权，对“侵权”图片发起维权
沟通工作；律所则负责给锁定的“侵权”对象
发律师函、起诉、出庭、撤诉等事项。三方再
根据约定分享维权收益。

记者以图片资源方的身份咨询多家知识
产权服务公司了解到，版权方与知识产权服
务公司的合作，根据工作量的多少，有2:8分
成、1:9分成等模式。在全风险代理模式下，
图片版权方不用付监测、固证、公证和诉讼成
本，坐收维权收益，但这种合作方式通常是1:
9分成。

除了全风险代理，还有半风险代理和零
风险代理。知识产权服务公司最大的成本是
支付给律所的费用。记者了解到，律所作为
关键环节，通常要分走六成以上。

不管采用哪种模式，原作者能从出售图
片中获得的收益都十分有限，图片公司通常
是一次性买断著作权全部财产权，且出价常
低于维权评估收益的一成。

过度挤占司法资源

起诉是侵权图片变现的重要环节。在批
量化的起诉之下，司法资源被著作权纠纷案
件大量占据。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数据显示，
该院今年前9个月新收的案件，有40%为“网
络著作权、邻接权纠纷”。

前些年的情况更严重。北京互联网法院
自 2018 年 9 月 9 日建院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共计受理案件6.45万件，其中著作权案件占
比 77%，而涉图片类著作权案件在所有著作
权案件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该院在实践中发现，多个权利人针对同
一图片分别主张权利、原告并非权利人却主
张权利、被告已获得授权却仍被起诉等情况
时有发生。在具体案件中，被告对原告起诉
资格提出质疑的答辩理由出现频次最高，占
案件总量的19%。在该院问卷调查中，50%的
图片使用人表示对权利人是否享有权利不信
任。这些现象都说明，图片类案件确实经常
存在权利来源不清晰、授权不规范的问题。

版权侵权案件多以撤诉了结。记者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上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
权纠纷”为案由搜索，近5年数据显示，以
原告撤诉为结束的情况占比超过60%，仅有
10%的案子诉至二审宣判。地域分布上，经
济活跃的北京、上海、广东是侵权诉讼高发
地区。

诚然，正当的版权维权天经地义，但如果
以维权为工具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让司法救
济成为某些机构的牟利手段，版权“维权”便
变了味。

针对版权滥诉行为，广州互联网法院在
相关报告中表示，应重点审查作品权属授权
链条是否完整、内容是否明晰、证据是否真
实，规范权利流转，坚决打击利用版权诉讼进
行投机性牟利的行为。

本报综合消息

暑假来临，又到了学生配眼镜的高
峰期。不过近年来，动辄数千元的配眼
镜花销，让家长们把近视和牙齿正畸、
打生长激素一同列入了养娃“败家三件
套”。

有媒体报道，现在给孩子配副眼
镜几乎没有少于四位数的。更关键的
是，这些价格不透明，在不同的地方
浮动极大，医院、门店、眼镜城各有
各的价。这不仅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也让家长成了“冤大头”：花钱也买不
到一个靠谱产品。

其实，眼镜被称为暴利行业已经不
是一天两天了。在眼镜界曾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20元的镜架，200元卖给你
是讲人情，300 元卖给你是讲交情，400
元卖给你是讲行情。”

更要命的是，眼镜的术语也越来
越多，什么折射率、防蓝光，还有一
堆英文缩写的指标。这些指标稍微一
变，价格就蹭蹭上涨。作为普通消费
者，对这些专业名词一无所知，只能
听任摆布。也完全可以想象家长的心
情，看到这一个个所谓的功能，只要
能对孩子好，又有什么舍不得？于
是，动辄几千就出去了。

理论上来说，眼镜的价格不该这么
模糊。比如有媒体梳理，在一些企业的
公开信息中就可以窥见成本。如在创
业板 IPO 新受理企业浙江伟星光学股
份有限公司的招股书中可以看到，2022
年，伟星光学常规镜片成本仅为 4.67
元/片，一副镜片合 9.34 元。而在伟星
光学北京办事处，卖给消费者的一副镜
片的最低价格也要80元，相较成本涨幅
逾七倍。

其他的企业也大多如此，采购价几
十元的镜片，到售价时就直接在价格数
字后面加一个零。加之各类经销商的
加码，到消费者手里已经不知道加价多
少轮。这也导致了眼镜价格高企，已经
成为很多家庭的负担。

当然，虽然眼镜价格高，但很多
眼镜零售商其实也并不轻松。从一些
企业发布的信息看，员工工资、门店
租金、电商平台费、广告宣传等费用
也要占到一大笔开支，净利率也就在
10%左右，这谈不上暴利。眼镜销售本
质上还是个竞争相对充分的行业，门
店都竞相开在繁华路段，房租、用工
都是不小的开支。而眼镜不是个高流
转产品，一般人可能几年才会配一
副，不少门店也表示，高价也是维系
门店运转的无奈之举。

所以，高价眼镜的问题持续了数
十年，这种顽固本身也说明了问题的
复杂，很难说有一个快速简洁的釜底
抽薪之策。比如有业内人士指出，国
内镜片生产企业普遍起步晚，创新能
力较弱，这就导致镜片市场高度集中
于少数企业，从而导致价格居高不
下。打破这一局面，还需要更有力的
产业扶持政策，促进市场竞争，打破巨
头对供应链的垄断。

不过，这显然是个长期的展望。在
短期内，最起码可以从规范市场着手，
保证眼镜市场的价格合理性和透明
度。比如镜框、镜片价格，应该有更清
晰的标准、更有力的监管，压缩不同经
销商坐地起价的空间，至少让经销商都
做到童叟无欺，也让消费者买个明明白
白。 本报综合消息

3张照片，17万天价成交！

版权“钓鱼维权”套路深

一副眼镜动辄上千，价格虚高在哪里了？


